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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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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牌人提交文件的責任

牌照續期

發牌制度的執法

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處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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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管發牌制度的條例

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》
(香港法例第615章)

（下稱「《打擊洗錢條例》」
第5A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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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長發布的指引

4

(下稱「《發牌指引》」) (下稱「《打擊洗錢指引》 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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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

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前
須申領牌照

無牌 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
-違反《打擊洗錢條例》第53F條

監禁
最高6個月

罰款
最高港幣10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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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新牌照(1)

“信託或公司服務”的定義
(《發牌指引》第2.2段)

以業務形式

我是否須要
申請牌照?

進行一項或
多項信託或
公司服務提
供者的活動

恆常或明顯地
持續進行有關

活動

宣傳或推廣其商
業活動，或接受
來自其他公司的

轉介

旨在進行有
關活動期間
獲取利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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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新牌照(2)–申請文件

表格 TCSP1
表格 TCSP1-SIS

表格 TCSP1-SIS2A

表格 TCSP4 –
適用於個人

及/或

表格 TCSP5 –
適用於法團

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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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剛提交了信託或公司
服務提供者牌照的申請，
我可以立即經營信託或

公司服務業務嗎？ 請等候

不可以!
在獲批牌照後，
你才可以經營

信託或公司服務
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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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新牌照(3)–牌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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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提交商業登記證的複本(並非分行登記證的複本)

申請新牌照(4)–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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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提供相關人士的資料: 
 最終擁有人(並非股東) (《發牌指引》第4.3段)

 董事 / 合夥人

 合規主任

 洗錢報告主任

申請新牌照(5)–注意事項 (續)

• 合規主任及洗錢報告主任應通常長駐香港 (《打擊洗錢指引》第3.5(b)段)

• 獲豁免人士須提交證明文件

(《專業會計師條例》 (香港法例第50章) /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 (香港法例第159章) )

• 提交已填妥及簽署的表格TCSP4的附頁 (即授權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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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牌人須在牌照有效期間委任一名合規主任及一名洗錢報告主任。如合規主任
或洗錢報告主任出現空缺，持牌人須確保在七日內委任一名新的合規主任或洗
錢報告主任（視屬何情況而定）以填補空缺。

持牌人須就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事宜，設立充分及適當的政策、程序
及管控措施，並以政策綱領或其他書面文件作為證明。

在牌照有效期間，持牌人須按公司註冊處處長的要求，於公司註冊處處長
指明的時間內向處長提供與持牌人業務有關的資料。

處長可向持牌人就其違反牌照條件採取紀律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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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條件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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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規主任及洗錢報告主任的辭職及委任 (“該改變”)

在該改變發生之日起計的1個月內，交付表格TCSP6

備存有關文件或紀錄以顯示合規主任及洗錢報告主任的：

(a) 委任

(b) 責任和職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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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條件(2)–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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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及程序的書面綱領

參考《打擊洗錢指引》

就你經營的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制定合適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
資金籌集政策及程序

按照處長的要求提供與持牌人業務有關的資料/文件

例如：補充資料表格、解釋信

於指明的時間內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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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條件(3)–注意事項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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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入最終擁有人／
合夥人／董事

之前
申請事前批准

以加入最終擁有人／
合夥人／董事

改變發生之日起計的

一個月內

具報持牌人詳情的改變

擬停業的日期

之前

具報擬停止經營

信託或

公司服務業務

表格 TCSP3表格 TCSP6 表格 TCSP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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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牌人提交文件的責任(1)

表格 TCSP4 /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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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牌人提交文件的責任(2)–個案 1

我的公司更改了營業
地址及業務電話號碼。
我須要向信託及公司
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

處提交表格嗎？

表格 TCSP6

證明文件

於一個月內

具報詳情改變

須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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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牌人提交文件的責任(3)–個案 2

我的公司想委任一名
新董事，該人士須被
評定是否屬適當人選。
我須要向信託及公司
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

處提交表格嗎？

證明文件

表格 TCSP3
表格 TCSP4 –

適用於個人

表格 TCSP5 –
適用於法團

或

須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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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公司想委任一名
新董事，該人士須被
評定是否屬適當人選。
我須要向信託及公司
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

處提交表格嗎？

你的公司在得到處長發出書面批准，並委任相關的

董事後須 : -

在15天內提交表格ND2A申報董事的委任

在1個月內以表格TCSP6 向處長具報有關改變

持牌人提交文件的責任(4)–個案 2 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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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牌人提交文件的責任(5)–個案 3

我的公司想委任一名
屬會計專業人士(獲豁
免人士)為董事。我須
要向信託及公司服務
提供者註冊辦事處提

交表格嗎？

須要

表格 TCSP6

證明文件

於一個月內

具報詳情改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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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公司條例》
(香港法例第622章)

提交表格
(例如 表格 NR1, ND2A, 

ND2B)

按照《打擊洗錢條例》
(香港法例第615章)

提交表格
(例如 表格 Form TCSP3, 

TCSP6)

處長可向持牌人就其違反提交文件的責任採取檢控或紀律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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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牌人提交文件的責任(6)–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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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擬成為最終擁有人 / 合夥人 / 董事的人士

並非屬獲豁免接受適當人選評定的人士

該人士必須於事前取得處長的書面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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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 TCSP6

填妥並隨表格提交適當的附表

按照表格 TCSP6的核對清單提交
證明文件

持牌人提交文件的責任(7)–注意事項 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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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續期(1)

申請必須於牌照的有效期屆滿前60日或之前提交

三年二年 五年四年 六年一年

現有牌照有效期為3年

獲批
現有牌照

提交牌照續期申請
牌照

獲續期

現有牌照
仍然有效

處理續期申請

現有牌照
有效期屆滿

獲續期的牌照有效期為3年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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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牌人未能於牌照的有效期屆滿前60日或之前提交牌照續期申請

三年二年 二年一年 三年一年

現有牌照有效期為3年

新牌照有效期為3年

獲批
現有牌照

提交新牌照申請 獲批
新牌照

不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

現有牌照
有效期屆滿

處理新牌照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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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續期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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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 TCSP4 –
適用於個人

及/或

表格TCSP5 –
適用於法團 證明文件表格 TCSP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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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續期(3)–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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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表格TCSP2內填寫的資料須與先前提供予處長的詳情一致

• 確保已提交表格TCSP6向處長具報持牌人及其相關人士的詳情的改變 (例如

持牌人的營業地址 / 業務電郵地址的改變；持牌人相關人士的通訊地址的

改變；某人已不再是持牌人的相關人士)

• 如須加入最終擁有人 / 合夥人 / 董事，確保已於事前提交表格TCSP3，並取

得處長的書面批准

牌照續期(4)–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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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以電子形式交付申請時，應確保已成功完成付款程序

• 保留電子收據以作記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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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續期(5)–注意事項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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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制度的執法(1)

監察信託
或公司服
務提供者

會面

實地

巡查
桌面

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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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制度的執法(2)

對違規的制裁

警告或勸喻信

紀律行動

公開譴責

命令作出糾正

罰款
暫時吊銷或撤銷
牌照或不予牌照

續期

檢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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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牌制度的執法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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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者註冊辦事處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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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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